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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太平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相关办、站、所（中心）：
为构建完善的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体系，加强对太平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的统筹协调，根据《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办公室、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铜梁区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太平镇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太平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主要职责
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统筹推进全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，建立联动机制，加强督促指导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二、组成人员
组　长：孔令全  镇长
副组长：钟世仁　镇政法委员、副镇长
成　员：周俊璇　镇党政办负责人
　　　　刘明政　镇建管办负责人
　　　　陈小娟　镇经发办主任
　　　　刘  泽　镇农服中心主任
　　　　沈  勇　镇应急办负责人
　　　　任利富　镇平安办主任
　　　　各村（社区）居民委员会书记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路长制办公室设在镇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公室，由刘明政同志负责办公室日常业务工作。办公室主要负责完成区级管理标准、制度和考核办法，并下达工作任务，组织日常巡查，督促各分路长和责任单位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定期组织汇报工作情况，协调解决工作问题。

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 
2024年3月19日       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[bookmark: _GoBack]
